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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文 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資 料 文 件 旨 在 ：  

( a)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最 新 資 料 ；  

( b )  概 述 有 關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澳 門 仲 裁 裁 決 的 香 港 法 律 架

構 ， 以 及 在 澳 門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的 澳 門 法 律 架 構 ；

以 及  

( c )  討 論 香 港 與 澳 門 之 間 是 否 需 要 訂 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有關香港與內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最新資料有關香港與內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最新資料有關香港與內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最新資料有關香港與內地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最新資料  

2 .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仲 裁 條 例 草 案 》時，委 員 對 香 港 裁 決 可 否 在

內 地 強 制 執 行 表 示 關 注，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香 港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最 新 資 料，包 括 在 兩地 提 出 的 申 請 數 目、裁 決 能 否 強制

執 行 ， 以 及 裁 決 未 有 執 行 的 原 因 。 政 府 當 局 已 向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提 供 這 方 面 的 最 新 資 料 ， 而 在 2 0 1 0 年 1 0 月 2 2 日 內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該 委 員 會 事 宜 的 文 件 ( “該 文 件 ” )內 ， 亦 載 有 這 些 最 新

資 料 的 摘 要 (見 立 法 會 C B ( 2 ) 8 3 / 1 0 - 1 1號 文 件 第 9 8 至 1 0 0 段 )。該 文

件 第 9 8 至 1 00 段的 摘 錄 ，載 於 附 件 1。  

3 .  政 府 當 局 已 取 得 有 關 香 港 與 內 地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進 一 步

最 新 資 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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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 據 司 法 機 構提 供 的 資 料，在 2 0 0 9年 至 2 0 1 0年 9 月 期 間，香

港 高 等 法 院 共 處 理 了 9 宗 有 關 在香 港 強 制 執 行 內 地 裁 決 的 申 請。所

有 申 請 均 獲 得 批 准。法 院 並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將 執 行 裁 決 的 命 令 作 廢 的

申 請 。  

5 . 該 文 件 第 1 0 0 段載 述 ， 根 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所 得 資料 ， 在 2 0 0 0

年 至 2 0 0 8年 4 月期 間，內 地 不 同 省 市 的 人 民 法 院 共 處 理 了 3 3 宗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的 申 請，當 中 有 2 4 宗申 請 獲 得 批 准， 9

宗 申 請 被 拒 絕。我 們 曾 向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查 詢 有 關 不 強 制 執 行 裁 決 的

原 因。根 據 最 高人 民 法 院 於 2 0 1 1年 1 月 1 8 日 的 回覆，上 述 統 計 數

字 的 某 部 分 需 作 出 修 正 ； 具 體 而 言 ， 所 報 稱 的 9 宗 被 拒 絕 的申 請 ，

全 部 與 申 請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無 關 。  

6 . 根 據 上 述 回 覆 所 澄 清 的 資 料 ，在 20 0 0 年 至 2 0 0 8年 4 月 期 間 ，

內 地 不 同 省 市 的 人 民 法 院 共 處 理 了 2 4 宗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的 申 請 ， 而 所 有 這 些 申 請 均 獲 得 批 准 。  

香港與澳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香港與澳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香港與澳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香港與澳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  

7 .  目 前 ，香 港 與 澳 門 之 間 並 沒 有 訂 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 強制強制強制強制 執行澳門仲裁裁決執行澳門仲裁裁決執行澳門仲裁裁決執行澳門仲裁裁決  

8 .  在 澳 門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可 根 據《 仲 裁 條 例 》(第 3 4 1 章 )第 2 G G

條，在 香 港 循 簡 易 程 序 強 制 執 行。第 2G G ( 1 )條 訂 明，由 仲 裁 庭 在仲

裁 程 序 中 發 出 的 裁 決，可 猶 如 具有 相 同 效 力 的 法 院 判 決、命 令 或指

示 般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強 制 執 行，但 只 有 在 得 到 法 院 的 許 可 下 方 可 如 此

強 制 執 行。如 法 院 批 予 許 可，則 可 按 該 裁 決、命 令 或 指 示 而 作 出 判

決。第 2 G G ( 2 )條 又 訂 明，儘 管《 仲 裁 條 例 》另 有 規 定，此 條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或 發 出 的 裁 決、命 令 及 指 示。因 此，在

澳 門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可 根 據 第 2 G G 條 強 制 執 行。然 而，香 港 現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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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乎 沒 有 任 何 涉 及 澳 門 仲 裁 裁 決 根 據 第 2G G 條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的

已 判 決 案 件 。  

9 . 2 0 1 0年 1 1 月 1 0 日 通 過 的 新 《仲 裁 條 例 》 第 1 0 部 第 1 分 部 ，

已 訂 明 類 似 的 條 文 。 新 的 《 仲 裁 條 例 》 第 8 4 條 訂 明 ，仲 裁 庭 在 仲

裁 程 序 中 作 出 的 裁 決，不 論 是 在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的，均可

猶 如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的 原 訟 法 庭 判 決 般，以 同 樣 方式 強 制 執 行，但只

有 在 原 訟 法 庭 許 可 下，方 可 如 此強 制 執 行。澳 門仲 裁 裁 決 可 根 據 新

的 《 仲 裁 條 例 》 第 8 4 條 強 制 執 行 ，就 如 第 2 G G 條 的 規 定 一 樣 。新

的《 仲 裁 條 例 》將 於 律 政 司 司 長 指 定 的 日 期 開 始 實 施。政 府 當 局 現

正 就 新 的 《 仲 裁 條 例 》 的 生 效 日 期 諮 詢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1 0.  另 外，任 何 一 方 當事 人 均 可 根 據 普 通 法，入 稟 香 港 法 院 要 求 強

制 執 行 一 項 澳 門 仲 裁 裁 決。申 請人 可 藉 令 狀 展 開 法 律 程 序，向 法院

申 請 就 仲 裁 裁 決 的 條 款 作 出 簡 易 判 決 。 在 X i a m e n  X i n g j i n g d i  G r o u p  

L t d .  v  E t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L t d .1一 案 中 ， 原 訟 法 庭 裁 定 ， 法 庭 在 處 理 兩

類 強 制 執 行 方 式 中 的 任 何 一 類 (即 透 過 訴 訟 或 依 據 《 仲 裁 條 例 》 第

2 G G 條 循 簡 易 程 序 提 出 強 制 執 行 申 請 )時 ， 處 理 方 式 都 不 應 有 太 大

的 差 別 。 不 論 是 哪 一 類 案 件 ， 法 庭 的 角 色 都 應 是 “盡 量 機 械 化 ”， 而

除 非 有 關 裁 決 明 顯 無 法 履 行 ， 否 則 法 庭 應 准 予 強 制 執 行 裁 決 的 申

請 。  

在澳門在澳門在澳門在澳門 強制強制強制強制 執行香港仲裁裁決執行香港仲裁裁決執行香港仲裁裁決執行香港仲裁裁決  

第 5 5 / 9 8 M 號 法 令  

1 1 .  據 政 府 當 局 了 解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可 根 據 澳 門 的 第 5 5 / 9 8 M 號 法

令 在 澳 門 強 制 執 行 。 第 5 5 / 9 8 M 號 法 令 規管 涉 外 商 事 仲 裁 的 事 宜 。

根 據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 仲 裁 如 有 下 列 情 況 即 會被 視 為 “涉 外 ”仲 裁 ：  

                                                 

1 [ 2 0 0 8 ]  4  H K L R D  9 7 2 (第 47 及 6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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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仲 裁 協 議 之 當 事 人 在 訂 立 協 議 時 各 自 之 營 業 地 點 位 於 不

同 國 家 或 地 區 ； 或  

( b)  以 下 所 指 任 一 地 點 位 於 當 事 人 之 營 業 地 點 所 在 國 家 或 地

區 以 外 ：  

( i )  仲 裁 協 議 內 確 定 之 或 根 據 該 協 議 而 確 定 之 仲 裁 地 點 ； 

( i i )  履 行 合 同 關 係 所 生 之 大 部 分 義 務 之 任 何 地 點，或 與 爭

議 標 的 關 係 最 密 切 之 地 點 ； 或  

( c)  當 事 人 明 確 約 定 仲 裁 協 議 之 標 的 與 一 個 以 上 國 家 或 地 區

有 關 。  

1 2.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訂 明 ， “商 事 ”一 詞 包 括 不 論 是 合 同 性 或 非 合 同

性 之 任 何 商 事 性 質 關 係 所 引 起 之 問 題 。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以 非 盡 列 形

式，列 出 被 視 為 具 “商 事 ”性 質 的交 易，其 中 包 括：供 應 貨 物 或 服 務 、

銷 售 協 議 、 合 營 、 工 程 及 旅 客 之 空 中 或 海 上 之 載 運 等 。  

1 3.  如 果 香 港 某 項 仲 裁 裁 決 是 在 第 5 5 / 9 8 M號 法 令 第 一 條 提述 的 “涉

外 商 事 ”仲 裁 中 作 出 ， 即 可 根 據 該 法 令 第 三 十 五 及 三 十 六 條 的 規 定

而 獲 承 認 和 強 制 執 行 。  

《 民 事 訴 訟 法 典 》  

1 4 .  據 政 府 當 局 的 進 一 步 了 解 ， 如 果 香 港 某 項 仲 裁 裁 決 並 非 第

5 5 / 9 8 M 號 法 令 第一 條 第 (四 )款 所 指 的 涉 外 商事 仲 裁 所 作 的 裁 決，仍

可 根 據 澳 門 《 民 事 訴 訟 法 典 》 第 十 四 編 的 規 定 在 澳 門 強 制 執 行 。  

1 5.  任 何 在 澳 門 以 外 地 方 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均 可 根 據《 民 事 訴 訟 法

典 》第 一 千 一 百 九 十 九 條 經 由 具 管 轄 權 的 澳 門 法 院 確 認，使 裁 決獲

認 可 為 有 約 束 力 及 可 強 制 執 行。第 一 千 二 百 條 訂 明 外 地 裁 決 獲 澳 門

法 院 確 認 所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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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對 載 有 有 關 裁 決 之 文 件 之 真 確 性 及 對 裁 決 之 理 解 並 無 疑

問 ；  

( b)  按 作 出 裁 決地 之 法 律 ， 裁 決 已 確 定 ；  

( c)  作 出 該 裁 決 之 仲 裁 庭 並 非 在 法 律 欺 詐 之 情 況 下 具 有 管 轄

權 ， 且 裁 判 不 涉 及 屬 澳 門 法 院 專 屬 管 轄 權 之 事 宜 ；  

( d)  不 能 以 案 件 已 由 澳 門 法 院 審 理 為 由 提 出 案 件 已 有 確 定 裁

判 之 抗 辯 ， 但 澳 門 以 外 地 方 之 法 院 首 先 行 使 審 判 權 者 除

外 ；  

( e)  根 據 仲裁 地 之 法 律，已 依 規 定 傳 喚 被 告，且 有 關 之 程 序 中

已 遵 守 辯 論 原 則 及 當 事 人 平 等 原 則 ；  

( f )  在 有 關 裁 決 中 並 無 包 含 一 旦 獲 確 認 將 會 導 致 產 生 明 顯 與

公 共 秩 序 不 相 容 之 結 果 之 決 定 。  

《《《《 紐約公約紐約公約紐約公約紐約公約 》》》》在澳門的適用情況在澳門的適用情況在澳門的適用情況在澳門的適用情況  

1 6 .  2 0 0 5年 7 月 19 日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宣 布 ，在 不

抵 觸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加 入 《 紐 約 公 約 》 時 作 出 的 互 惠 保 留 的 情 況

下，《 紐 約 公 約 》將 適 用 於 澳 門。然 而，《 紐 約 公 約 》並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與 澳 門 之 間 的 認 可 和 強 制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原 因 是 兩 地 均

是 同 一 締 約 國 (即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領 土 。  

內地與澳門內地與澳門內地與澳門內地與澳門 之間之間之間之間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1 7 .  在 《 內 地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於 2 0 0 7年 1 0 月簽 署 前，在 澳 門認 可 和 執 行 內 地 仲 裁 裁 決，須 受制

於 上 文 所 述 適 用 於 香 港 裁 決 的 類 似 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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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根 據 自 2 0 0 8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的 澳 門 ／內 地 的 安 排 2(見 附 件

2)， 澳 門 和 內 地 所作 出 的 仲 裁 裁 決 ， 可 在 另 一 地 相 互 執 行 。 澳 門 ／

內 地 的 安 排 的 內 容 ， 與 內 地 與 香 港 在 1 9 9 9 年 就 相 同 事 宜 所 簽 訂 的

安 排 (見 附 件 3)大 致 上 相類 似 ， 不 同 之 處 如 下 ：  

( a)  根 據 澳 門 ／內 地 的 安 排 ， 尋 求 強 制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一 方 ，

可 分 別 向 兩 地 法 院 提 出 強 制 執 行 申 請，但 仲 裁 地 法 院 應 先

命 令 執 行 清 償，其 後 另 一 地 法 院 才 可 作 出 命 令，強 制 執 行

仲 裁 地 法 院 所 命 令 執 行 的 未 獲 清 償 的 債 務 。  

 根 據 香 港 ／內 地 的 安 排，申 請 人 不得 同 時 分 別 向 內 地 及 香

港 的 有 關 法 院 提 出 申 請。只 有 一 地 法 院 執 行 不 足 以 償 還 其

債 務 時 ， 申 請 人 才 可 就 不 足 部 分 向 另 一 地 法 院 申 請 執 行 。 

( b)  根 據 澳門 ／ 內 地 的 安 排，內 地 法 院如 果 認 定 在 內 地 認 可 和

執 行 某 項 澳 門 裁 決 會 違 反 內 地 法 律 的 基 本 原 則 或 者 社 會

公 共 利 益 ， 即 可 拒 絕 認 可 和 執 行 該 裁 決 。  

 根 據 香 港 ／內 地 的 安 排，違 反 內 地 “社 會 公 共 利 益 ”是 拒 絕

執 行 裁 決 的 其 中 一 項 理 由，但 違 反 “內 地 法 律 的 基 本 原 則 ”

卻 不 是 拒絕 執 行 裁 決 的 理 由 。  

澳 門 的 經 濟 發 展澳 門 的 經 濟 發 展澳 門 的 經 濟 發 展澳 門 的 經 濟 發 展     

1 9 .  我 們 注 意 到，澳 門 政 府 近 年 大 力 支 持 當 地 仲 裁 服 務 的 發 展。在

1 9 9 8年 6 月 成 立 的 澳 門 世 界 貿 易 中 心 仲 裁 中 心 (前 稱 “澳 門 世 界 貿 易

中 心 自 願 仲 裁 中 心 ” )，一 直 積 極 向 澳 門 商 界 推 廣 使 用 仲 裁 服 務。2 0 0 1

年 9 月，澳 門 金融 管 理 局 設立 仲 裁 中 心，以 解 決有 關 保 險 及 公 積 金

                                                 
2  澳 門 ／ 內 地 的 安 排 是 澳 門 與 內 地 就 相 互 法 律 合 作 事 宜 簽 訂 的 第 三 份 安

排 ， 第 一 份 有 關 相 互 委 托 送 達 司 法 文 書 及 調 取 證 據 的 安 排 ， 是 於 2 0 0 1

年 簽 訂，第 二 份 有 關 民 事 案 件 相 互 執 行 判 決 的 安 排，則 於 2 0 0 6 年 簽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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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宜 而 款 額 不 超 過 50 , 0 0 0澳 門 元的 民 商 事 爭 議 。  

2 0.  澳 門 近 年 的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一 直 維 持 雙 位 數 的 增 長。 2 0 0 8年，澳

門 的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總 額 的 增 幅 達 2 1 . 6 %， 而 大 部 分 外 來 投 資 者 的 常

居 地 是 香 港，其 次 是 美 國 及 內 地 3。隨 着 澳 門 多 個 範 疇 的 經 濟 活 動 (包

括 建 築、銀 行 和 金 融，以 及 博 彩 和 旅 遊 )日 益 增 長，預 計 長 遠 來 說 商

業 糾 紛 將 有 所 增 加 ， 這 對 仲 裁 服 務 的 需 求 亦 會 相 應 增 加 。  

2 1.  鑑 於 香 港、澳 門 以 及 珠 三 角 地 區 其 餘 地 區 在 經 濟 上 的 交 流 日 益

頻 繁，政 府 當 局 認 為，促 進 香 港 和 澳 門 之 間 的 相 互 法 律 合 作，尤 其

是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方 面 的 合 作 ， 將 會 受 兩 地 的 法 律 界 及 商 界 歡

迎。此 舉 亦 有 助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解 決 商 業 糾 紛 的 區 域 性 仲 裁 中 心 的 地

位 。  

先 前 就 這 項 事 宜 進 行 的 討 論先 前 就 這 項 事 宜 進 行 的 討 論先 前 就 這 項 事 宜 進 行 的 討 論先 前 就 這 項 事 宜 進 行 的 討 論     

2 2 .  政 府 當 局 為實 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與 律 政 司 在 1 9 9 9 年 6 月 訂 立 的

《 關 於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在 1 9 9 9年 向 立法 會 提 交《 1 9 9 9

年 仲 裁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時，法 案 委 員 會 認 為 政 府 當 局 “應 盡 快 落實

有 關 香 港 與 澳 門 之 間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4。  

2 3.  2 0 0 2年 1 2 月 ， 政 府 當 局 就 有 關 事 宜向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一 份 資 料 概 要，說 明 雖 然 缺乏 該 項 安 排，但這 不 應 妨 礙 在 澳 門

執 行 香 港 仲 裁 裁 決，因 此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並 無 需 要 另 行 訂 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 。  

2 4.  鑑 於 澳 門 的經 濟 發 展 相 當 迅 速，加 上 商 界 日 益 注 重 採 用 仲 裁 解

                                                 
3 資 料 由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統 計 暨 普 查 局 提 供 (資 料 載 於 該 局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d s e c . g o v. m o)。  

4 《 1 9 9 9 年 仲 裁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1 9 9 9 年 1 1 月 9 日 會 議 紀 要 (立 法 會

C B ( 2 ) 2 0 1 6 / 9 9 - 0 0 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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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爭 議，政 府 當 局 遂 重 新 檢 視 是 否 需 要 與 澳 門 訂 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以 及這 個 安 排 的 好 處。我 們 認 為 採 用這 個 安 排 有 明 顯 的

好 處 。 總 括 而 言 ， 有 關 安 排 整 體 上 可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令 香 港 受 惠 ：  

( a)  提 高 澳 門 仲 裁 裁 決 在 香 港 強 制 執 行 以 及 香 港 仲 裁 裁 決 在

澳 門 強 制 執 行 的 明 確 性 ；  

( b)  在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設 立 一 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簡 單 機

制 ；  

( c)  促 進 香 港 與 澳 門 在 民 商 事 宜 方 面 的 法 律 合 作 ；以 及  

( d)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解決 商 業 糾 紛 的 區 域 性 仲 裁 中 心 的 地 位 。  

2 5.  在 2 0 1 0 年 最 後 一 季 ，政 府 當 局 曾 就 與 澳 門 訂 立 相 互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安 排 的 建 議 ， 諮 詢 有 關 各 方 (包 括 司 法 機 構 及 有 關 決 策 局 )的 意

見 。 他 們 均 表 示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2 6 .  我 們 建 議 香港 與 澳 門 應 訂 立 有 關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安 排，而 該 安

排 會 跟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現 行 安 排 相 若。該 安 排 簽 訂後，我 們 會 以 修訂

新 的 《 仲 裁 條 例 》 的 方 式 在 香 港 實 施 。  

 

 

 

律 政 司  

201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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